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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健医卫校〔2016〕8号 
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建立科学、规范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、

服务学生成长成才，特制定《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教学

质量监控运行条例（试行）》,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运行条例

（试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 月 1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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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，建立科学、规范的教

学质量监控体系，是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、服务学生成长成才

的重要保证。为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特制定

本运行条例。 

第二条 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对教学过程和教学管理实行

全面系统监控，并以教学质量监控为重点建立的科学、规范的组

织运行机制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主要包括：监控机构、运行体系、

信息反馈、整改与完善。 

第三条 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主要是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

评估，帮助和促进教师改进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；

对各教学单位的教学管理工作进行评估和指导，推进教学管理质

量和水平不断提高；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进行评估，促进学

生增强学习自觉性，完善学生学习的监控机制。要将学校教学工

作的落脚点放在学生发展上,做到教书育人，管理育人，服务育

人；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发展观，培养学生成长、成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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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监控机构及其职能 

第四条  为加强学校对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领导以及对教

学质量监控体系中各部门之间的协调，学校成立教学质量督导与

评估工作组。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和教务科负责人分别担任工作组

组长、副组长，工作组成员由各专业推荐人员组成。  

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主要职责： 

1.指导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完善和有效运行； 

2.指导教学督导人员开展教学质量检查和督导工作； 

3.评估教学主要环节的质量，评估各教学单位的总体教学质

量； 

4.接受学校委托，组织专家对有关个人的教学能力和个人进

行评估； 

5.定期向学校提交有关学校教学总体质量评估、质量监控和

督导的建议和对策。 

第五条  教务科是学校教学管理和教学监控的职能部门，同

时也是学校教学评估机构，在教学监控体系中担负对学校教学工

作进行布置、检查、管理、指导、服务以及对监控、评估中发现

的问题进行整改和建设的职责。 

教务科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主要职责： 

1.制定并建立保障教学质量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文件； 

2.制定教学质量监控年度工作计划，提交年度工作总结； 

3.组织实施校内教学质量检查、督导及教学评估工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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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和质量进行监控； 

5.实行教务科与专业二级听课制度； 

6.针对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； 

7.监督整改措施的执行情况，反馈整改效果。 

第六条  专业是学校教育教学基层单位，既是实施人才培养

的教育实体，又是实施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的实体，其工作状态

和质量，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，在质量监控体系

中占有重要地位。 

专业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中的主要职责： 

1.成立专业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专业的教

学质量监控，配合并接受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和教务

处对本专业教学工作的检查与督导； 

2.依据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指标体系，开展评教、评

管、评学工作，也可依据学校的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标准，制定

符合本专业特点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，创造性开展工作； 

3.依据学校制定的指标体系，负责对本专业的教学工作进行

自评； 

4.负责对本专业教师教学质量的监控，教学质量评价和自行

完成教学质量等级的初步确定； 

5.负责组织对本专业学生学习状态与效果的评价及提出改

进教风与学风的建议； 

6.对本专业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，提出整改与建设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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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 

第七条  学生科是学校学生教育管理的职能部门，要积极主

动参与和学生有关的教学质量检查与评估工作，积极配合学校教

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、教务科及专业等教学单位加强素质教

育、培养创新人才，发挥教学质量监控的功能和作用。 

第八条  人事科是学校人事管理的职能部门，要积极参与和

教师有关的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工作，与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

估工作组、教务科、专业等教学单位积极配合，在稳定教师队伍、

提高教师业务水平、进行教师业务考核、引进优良师资等方面发

挥功能和作用。 

第三章  监控运行体系 

第九条 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由学校和各专业共同组成。专业

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基础，由各专业负责组织实施；校级教学质

量监控体系由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和教务科负责。 

第十条  教学质量包括课堂教学质量、实践教学质量以及毕

业论文与毕业设计质量。在质量监控过程中对教师的课前准备、

课堂教学、辅导答疑、作业批改、成绩考核等教学过程进行全面

监控，同时对实践教学环节加强监控。 

第十一条  各专业应按要求认真开展对本各专业的教学状

态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、监控与评价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找出原因，

认真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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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和教务科要定

期对各专业的教学工作状态进行检查和评估。检查和评估的重点

为教学质量、教学管理和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学

基地建设等教学基本建设情况。同时对各专业的监控、评估结果

进行确认。 

第四章  信息反馈体系 

第十三条  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、教务科和各专

业要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反馈机制，把教学监控过程中获取的

信息以及教学工作评估的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或人员。各专

业要把教师教学质量评定等级及时传达到教师本人。 

第十四条  教务科和各专业要接待教师、学生及有关人员的

访问和咨询，听取对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 

第五章  整改与完善体系 

第十五条  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要及时召开会

议，对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，并向有

关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。 

第十六条  教务科和相关部门根据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

估工作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进一步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和完善

方案，并负责组织落实。 

第十七条  各专业根据教务科下达的整改和完善任务，认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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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，并把整改和完善情况及时反馈给教务科。 

第十八条  教务科要对各专业的整改和完善情况进行复评

或验收，并将复评或验收结果及时反馈给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

估工作组。   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二十条  本条例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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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15日印发 


